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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燕大源达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资产查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资产被查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收到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查封公

告：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依据（2026）冀0391执58号执行裁

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秦皇岛燕大源达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秦皇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天马湖路11号不动产。查封期限为三年（2026年5月8日至2029年5

月7日）。 

二、资产查封的原因 

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系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6)

冀0391执58号执行裁定书依法进行财产查封。针对前述(2026)冀0391执58号执行

裁定书情况，公司已经于2026年1月23日披露了《关于收到执行通知书的公告(补

发)》(公告编号:2026-002)，具体内容详见上述公告。 

三、资产查封对公司的后续影响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执行导致公司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天马湖路 11

号不动产被查封，该不动产主要系用于公司生产与日常办公经营之目的，故本次

查封执行对公司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即公司虽然已依法积极处理相关事项，但

此案件对公司经营造成了重大不利影响。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依法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秦皇岛燕大源达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13 日 


